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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15歲的我 跟24歲的男友發⽣性⾏為

我跟男友發⽣性⾏為是在我實際年齡滿15歲 ，他實際年齡24歲，他知道我15歲，我們是合意性⾏為，
後來雙⽅⽗⺟有出來簽和解書，對⽅也賠了20萬給我們，但是社會局還是往司法機關呈報，現在我跟男
友都做過⼀次筆錄，我到婦幼隊，男友到台北市警察局，依照這樣的情形，我跟男友到最後會⾛到法院
嗎？男友會留案底嗎？還是我跟男友的這件官司會有什麼審判結果？現在我實際年齡滿16歲了，如果經
過法定代理⼈同意結婚請問男友能否無罪？請各位幫我解答，謝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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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刑法第227條第3項規定：「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⼥為性交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
這個罪刑的⽴法理由是未成年⼈的⾝⼼發育還不成熟，無法做出⼀個是否可以發⽣性交的決定，因此國家藉由
法律來保護其性⾃主權，使得⼀個未成年者就算是在⾃願的情況下與他⼈發⽣性關係，未成年⼈仍會被認定是
⼀位性侵的受害者，⽽與之發⽣性⾏為的18歲以上的成年⼈都是性侵罪的加害者。
因此，雖然你已年滿15歲，但就算你跟你的男友是在你情我願的情況下發⽣性關係，由於你的男友是24歲，
有責任能⼒，因此已觸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規定的性侵罪。
由於本罪⾮告訴乃論之罪，也就是你的男友縱使跟你的家⼈達成和解，這件案⼦也無法撤回，檢察官仍會繼續
偵辦下去。
如果你們雙⽅已達成和解，建議你們可以循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1項緩起訴的規定向檢察官求情給予緩起
訴處分，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1項規定：「被告所犯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刊三年以外之罪，檢
察官參酌刑法第五⼗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，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，得定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緩起訴
期間為緩起訴處分，其期間⾃緩起訴處分確定之⽇起算。」
因為你的男友觸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規定，這條罪的法定刑最⾼為7年以下，最輕本刑並不是死刑、無期徒刑
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的罪，因此符合緩起訴的⾨檻。
接下來，就是你跟你的家⼈幫忙你的男友向檢察官求情，跟檢察官說已達成和解，也許檢察官會作出緩起訴處
分。
緩起訴處分有⼀點像留校察看的意思，法務部雖有紀錄，但沒有前科，因為前科的前提是被法院定罪，⽽你的
男友如果在偵查中就被緩起訴，並沒有被法院定罪，因此沒有前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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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萬⼀，如果檢察官仍將你的男友起訴，你們到了法院仍可以向公訴組檢察官及刑事庭法官爭取「認罪協商」
，只是就算「認罪協商」爭取成功，⽽你的男友如果被法院定罪並判處緩刑，雖無牢獄之災，但有前科。
最後，有罪與無罪的認定是看⾏為⼈在作出犯罪⾏為當時的狀態與情況，你跟你男友發⽣性關係的當時你是1
5歲，你的男友當時與你發⽣性關係就是有罪，並不會因為你現在實際年齡已滿16歲，且經過法定代理⼈同意
讓你跟你的男友結婚就⼀筆勾銷⽽使得你的男友變成無罪。

 性侵

 
⿈璇（⼀般會員） 2020-11-10 17:39:15

那如果他獲得緩起訴後再犯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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